广西建政集团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意向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
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一建公司”)以广西建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政集团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不抵债、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建政集团公司进行重整。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9日作出(2022)桂01破申1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广西建政集团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
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6日作出(2022)桂01破申13号《决定书》，指定广西创和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为广西建政集团有限公司开发的江璟湖项目顺利“保交楼”以及增加本案资产处置价值、提高债权人的清偿比例，进而合法维护各方权益，管理人现开展意向重整投资人招募工作，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建政集团公司和江璟湖项目基本情况
（一）建政集团公司企业简介
广西建政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6月，注册资本金2000万元，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项目，在南宁开发的项目为“江璟湖”（地址：南宁市良庆区玉象路1号）。企业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广西建政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国林
	注册资本
	2000万元人民币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00078842510X2
	成立日期
	2006-06-06

	注册号
	450000200014325
	纳税人识别号
	9145000078842510X2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组织机构代码
	78842510-X

	核准日期
	2021-05-21
	国标行业
	房地产业(K)

	所属地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
	登记机关
	南宁市行政审批局

	曾用名
	广西建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营业期限
	2006-06-06 至 无固定期限
	纳税人资质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注册地址
	南宁市仙葫开发区仙葫大道186号建政商业广场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取得资质证后按资质证书核定的等级和有效期开展经营活动）;对房地产、公路、桥梁、旅游业、酒店、山林、种养殖业、市场服务的投资;五金交电、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钢材、日用百货、针纺织品、水暖器材、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的销售（具备经营场地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
	曾建珲
	持股比例60%
	出资1200万元

	
	梁海珍
	持股比例40%
	出资800万元


（2） 江璟湖项目情况
1、2014年1月，建政集团公司获得南宁市国土资源局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使用权面积19771.97平方米，使用权类型出让，地类（用途）批发零售用地、城镇住宅用地，土地座落于南宁市良庆区五象新区蟠龙片区。
2、2014年3月，建政集团公司获得南宁市规划管理局颁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用地面积19771.56平方米（其中实际用地19322.42平方米，市政道路用地449.14平方米），用地性质零售商业、住宅用地，用地位置玉象路东面。
3、2014年12月，建政集团公司获得南宁市规划管理局颁发的江璟湖1#-8#及地下室《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位置五象新区玉象路东面。
4、2015年1月，建政集团公司获得南宁市规划管理局批准的总平图。
5、2015年11月，建政集团公司获得广西南宁五象新区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局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工程名称江璟湖，建设地址龙堤路，建设规模91678.29平方米。2018年1月，建政集团公司获得南宁市行政审批局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工程名称江璟湖，建设地址龙堤路，建设规模91678.29平方米。
6、2015年12月，建政集团公司获得南宁市人民防空办公室颁发的《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许可证》。
7、2018年12月，建政集团公司获得南宁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颁发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预售项目名称江璟湖，预售范围江璟湖1至7号楼住宅部分、1至8号楼商业部分、地下室商业及非人防车位部分，预售项目用途车位、商铺、商业、住宅，预售建筑总面积84738.79平方米，商业面积17125.6平方米，办公面积0平方米，住宅面积51390.19平方米，住宅套数506套，其他面积16223平方米（备注：其他面积为非人防车位建筑面积）。
8、2020年6月，建政集团公司向广西南宁五象新区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局提出规划设计变更申请书，其中部分变更申请事项为：将2#至6#楼顶部两层改为复式大户型设计，1#至6#楼户数由原来308户更改为286户，减少22户。2020年，建政集团公司《江璟湖项目设计方案变更文本》审批通过。
2、 建政集团公司资产情况
（1） 江璟湖项目现状
     在管理人接管前，江璟湖项目已整体停工。江璟湖项目1号楼、2号楼、5号楼、7号楼及地下室已完成主体结构验收，3号楼、4号楼、8号楼基本完成主体结构（以实际情况为准）。
（二）江璟湖项目楼盘情况
	序号
	楼栋
	类型
	总套数
	总建筑面积
	其中：商铺总套数
	其中：商业建筑面积
	其中：住宅/公寓总套数
	其中：住宅/公寓建筑面积

	1
	1
	一层商业，其余住宅
	52
	6789.15
	14
	603.76
	38
	6185.39

	2
	2
	一层商业，其余住宅
	92
	8960.71
	12
	604.7
	80
	8356.01

	3
	3
	一层商业，其余住宅
	108
	10782.9
	10
	640.86
	98
	10142.04

	4
	4
	一层商业，其余住宅
	50
	6941.67
	13
	560.46
	37
	6381.21

	5
	5
	一层商业，其余住宅
	46
	6346.36
	13
	606.29
	33
	5740.07

	6
	6
	一层商业，其余住宅
	35
	4467.81
	13
	600.00 
	22
	3867.81

	7
	7
	一层商业，其余公寓
	214
	12409.86
	16
	1692.2
	198
	10717.66

	8
	8
	商业
	1
	119.99
	1
	119.99
	0
	0

	
	
	小计
	598
	56818.45
	92
	5428.26
	506
	51390.19

	9
	地下室
	负一层商业
	1
	11696.53
	
	
	
	

	10
	地下室
	负二层停车场
	338
	15455.02
	
	
	
	

	11
	地下室
	负三层停车场
	19
	767.98
	
	
	
	

	12
	地下室
	负三层人防地下室
	1
	6938.56
	
	
	
	


截止2024年119月2629日，管理人接受103宗债权申报，其中81宗债权涉及房屋（房屋110套、约9860平），管理人初步审核确认69宗购房债权（房屋88套、9145.53平）。
69宗购房债权中签订书面认购协议、买卖合同48宗，购房人未明确是否继续履行合同或解除合同；其余21宗未签订书面认购协议、买卖合同。
备注：因存在1宗房屋债权（涉及四套房屋）处于诉讼过程中以及存在未申报情况，故购房数据会根据实际申报情况变动。
（三）审计、造价、评估情况
管理人已聘请有资质的审计、造价、评估机构对建政集团公司资产开展审计、造价、评估工作，意向重整投资人可在与管理人签订《保密协议》后获取上述工作成果报告。
3、 建政集团公司负债情况
（一）截止2024年911月2629日，债权人共向管理人申报103宗债权，申报总额人民币1071594167.03 元。经管理人初步审核，初步确认债权89宗，确认总额1027628291.25 元，待定债权1宗，待定债权申报总额6711362.00 元，不予确认债权13宗，不予确认债权申报总额4719918.85元。（最终以法院裁定确认的无异议债权数额为准）
（二）因建政集团公司未向管理人提交债权债务清册以及完整的财务账簿，可能存在潜在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情况。
四、意向重整投资人报名资格条件
（一）意向重整投资人须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要求公司治理结构应较为完善，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商业信誉，以具有一定行政、国资、投资背景或经有关行政事业部门、机构背书推荐为优，意向投资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或大股东均未被法院列入失信名单，股东认缴、实缴情况符合《公司法》规定。
（二）意向重整投资人需要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和较强的履约能力，能在约定时间内支付重整续建所需1亿元资金及足额融资能力以保障重整后的生产运营，能够滚动式续建和销售，且应出具相应的资信证明或其他履约能力证明。
（三）意向重整投资人拥有房地产开发、建设、建筑、房产销售经验和优势,或拥有较丰富的市场运营和管理经验，或具有丰富重整成功经验及案例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如为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广西区域内具有一定品牌甚至全国知名的品牌企业，优先考虑。
（四）意向重整投资人不存在拖欠职工工资、社保、医保的情况，也未有拖欠税款的情况，未受到行政机关的处罚，同时应承诺被选定为重整投资人后，能依法维护各方债权人、债务人及相关方合法权益的公平公正实现。
（五）意向重整投资人需要承诺按重整计划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各节点任务，如果逾期未能执行重整计划，又无法给出说服法各方债权人、债务人、管理人的充足理由的，需无条件退场，并由管理人报法院同意后取消重整投资人资格并没收保证金。
（六）本项目接受联合投资，各投资者均需符合本条第一点要求，且其中至少一名意向重整投资人符合上述所有条件。联合投资的须确定一名投资人为代表人，代表所有投资人负责处理重整投资中相关事务，且联合体成员间说明成员组成、合作方式、职责分工及权利和义务，各重整投资主体承诺承担连带责任。
五、报名材料
（一）参与重整投资的意向书，载明包括但不限于主体资格、股权结构、历史沿革、经营范围、业绩情况、资质情况等内容。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三证合一的，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即可）、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载明受托人姓名、联系方式、职务、授权范围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三）企业2021年、2022年、2023年三个会计年度的审计报告，2024年1月至2023年8月的财务报表。如无审计报告，则提交企业2021年1月至2024年810月的财务报表。
（四）重整投资方案，载明包括但不限于重整投资方式、重整资金来源、投资金额总额及上限、回报要求、接受的投资收回途径、投资资金监管方式、投资资金支付方式、重整计划执行时间等内容，以及出资人权益调整、债权调整、债权清偿方案（不同类型债权的清偿时间、清偿比例、清偿方式）、江璟湖项目施工方案、运营方案、销售方案。
（五）良好商誉信誉的证明或承诺、与重整投资规模相匹配的资信证明及履约能力证明。
（六）报名保证金支付凭证。
（七）管理人在“四、意向重整投资人报名资格条件”要求证明或承诺的其他相关材料。
两个或两个以上意向重整投资人联合参与投资的，均须按以上要求提交材料，并需另行提交包括说明各主体的角色分工、权利义务等的联合投资协议。
上述报名材料需要整理成册，标注页码，一式伍份、档案袋密封且应当加盖意向重整投资人印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名。意向重整投资人未按本公告要求提交报名材料的，管理人有权不予接收。
意向重整投资人应于2024年11月15日2025年1月14日18点之前向管理人提交符合本公告要求的报名材料。
六、投资人招募流程
（一）管理人以公告、邀请等形式公开招募意向重整投资人，包括但不限于在网站或自媒体发布招募公告及向前期意向重整投资人发出邀请。
（二）意向重整投资人应于2024年11月15日2025年1月14日18点之前向管理人提交上述报名材料并提供向管理人指定的账户缴纳报名保证金人民币2000万元（大写：贰仟万元整），如不缴纳保证金仅提交报名材料，报名作废。
（三）意向重整投资人与管理人签订《保密协议》后，可向管理人提出对广西建政集团有限开展尽职调查工作的申请，尽职调查工作应于2024年11月15日2025年1月14日18点之前完成，费用自行承担。
（四）报名截止后，管理人将意向重整投资人提交的报名材料（以缴纳报名保证金为前提）向债权人公示，由债权人对意向重整投资人及其报名材料进行评审，投票选出一名重整投资人。
（五）依据《重整投资方案》承诺的条件，中选的重整投资人应于收到管理人书面通知后10个工作日内（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与管理人签订《重整投资协议》。
七、报名保证金的缴纳及退还
（一）报名保证金的缴纳
1．意向重整投资人应于2024年11月15日2025年1月14日18点之前将报名保证金人民币2000万元（大写：贰仟万元整）汇入管理人指定的银行账户，未按规定缴纳报名保证金的，将视为放弃意向重整投资人竞选资格。
报名保证金缴纳账户如下：
户名：广西建政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账号：176112010124434528
开户行：南宁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云景信用社
2．《重整投资协议》签订后，重整投资人所缴纳的报名保证金将转为履约保证金，双方在《重整投资协议》进一步约定履约保证金退还事宜。
（二）报名保证金的退还
1.管理人在招募工作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无息退回其余报名的意向投资人缴纳的报名保证金。
2.中选的重整投资人应按期与管理人签订《重整投资协议》，否则，管理人有权没收其缴纳的报名保证金，取消其中选资格。
3.管理人经核实，意向重整投资人在报名文件中如提交虚假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提供虚假业绩证明、虚假财务报表、虚假诚信证明等，将取消其参选资格，已缴纳的报名保证金、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
八、报名事项
（一）报名方式：现场或邮寄报名。
（二）报名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东葛路青秀万达广场甲2栋47楼。
（三）联系人：刘律师，联系地址：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东葛路延长线118号万达广场甲2栋47楼，联系电话:19968104859（微信同号），电子邮箱：m19968104859@163.com。
九、其他事项
本公告由广西建政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编制，解释权归属于管理人。
广西建政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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